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Ｑ01.我國法院就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6 條關於反致規定之適用，下列敘述何 

者正確？ 

    (A)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6 條之規定，於準據法為當事人之本國法時始有 

       適用 

    (B)本條規定之反致包括直接反致、間接反致，但不包括轉據反致 

    (C)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45 條規定，婚約之成立，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， 

       並無本條反致規定之適用 

    (D)當事人為無國籍人時，無本條反致規定之適用      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【解析】 
（Ａ）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6 條之規定，於準據法為當事人之本國法時始有 

      適用 

【題目解答】 
（一）依我國國際私法規定，僅於適用以國籍為連繫因素所成立之準據法時，始

可適用反致。若係適用以其他連繫因素為基礎所成立之準據法，如侵權行

為地法、物之所在地法等縱其與當事人本國法偶然一致時，也無反致之適

用，故（Ａ）之論述正確。 
（二）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§6 本文係指轉據反致，而§6 但書則指直接反致及間

接反致，故（Ｂ）之論述係屬錯誤。 
（三）既依「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」，自有反致規定之適用，故（Ｃ）之論述係

屬錯誤。 
（四）當事人無國籍時，有無反致條款之適用？劉鐵錚教授：採肯定說 

其理由為：從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§29（舊法）立法理由上觀察，立法者顯 

然肯定反致之價值，有擴大適用之意思（註：新法採相反觀點），對無國籍 

人之適用住所地法或居所地法，既係代替本國法，自仍有反致條款之適用， 

況且就屬人法事項，各國所規定之準據法，未必僅限於本國法或住所地法， 

例如不動產繼承也有適用不動產所在地法者，是法律之衝突仍然存在，反致 

之發生非不可能（劉鐵錚、陳榮傳  國際私法論Ｐ514）。 

Ｑ02.甲為無國籍人，甲在 A、B 兩國有住所，甲因行為能力在我國涉訟。下列敘 

    述，何者正確？ 

    (A)甲在 A 國有居所，應依 A 國法 

    (B)A、B 兩國中有一為中華民國者，應依中華民國法 

    (C)關於住所之衝突，我國採同時取得與異時取得而異其標準 

    (D)甲先取得 A 國住所，而後取得 B 國住所，應依 B 國法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【解析】 
（Ａ）甲在 A 國有居所，應依 A 國法 

【題目解答】 
（一）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§10Ⅰ規定：「人之行為能力，依其本國法。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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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§4Ⅰ規定：「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之住所地法，而當 
事人有多數住所時，適用其關係最切之住所地法。」 

（三）甲在 A、B 兩國有住所，甲又在 A 國有居所，應可認為「關係最切之住所 
地法為 A 國法」，故行為能力有無之認定應依 A 國法。 

Ｑ03.甲男、乙女為 A 國人，情投意合結為夫妻。甲男在某次外出途中，車禍身 

    亡。乙女獨自扶養三歲女兒丙，並於五年後嫁給 B 國人丁，兩人於婚後遷 

    居臺北。丁欲收養乙的女兒丙，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？ 

    (A)關於收養之問題，涉及法庭地之公安，我國現行法採法庭地法主義 

    (B)關於收養之成立要件，為兼顧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利益，應累積適用收 

       養人與被收養人之本國法 

    (C)收養成立後，如變更國籍者，因考慮收養關係之繼續性特質，應依新的 

       國籍決定其本國法 

    (D)收養之效力，依收養成立當時收養者之本國法         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【解析】 
（Ｄ）收養之效力，依收養成立當時收養者之本國法 

【題目解答】 
（一）收養實質要件之準據法 

  ⒈意義 

所謂「收養之成立及終止」，係指關於收養之實質要件問題，如收養者與 

被收養者年齡之差距問題、被收養者資格之限制問題、一人不得為二人之 

養子女問題及被收養者配偶之同意權等問題。 

  ⒉併行適用 

§54Ⅰ：「收養之成立及終止，依各該收養者被收養者之本國法。」係採當 

事人之各該本國法主義。亦即關於收養之成立及終止，就收養者，適用收 

養者之本國法，就被收養者，適用被收養者之本國法。而此種準據法適用 

方式係分別適用，亦即併行適用雙方當事人之本國法。亦即各自適用各該 

當事人本國法之相關成立或終止要件後，合一決定該收養關係之成立或終 

止與否。 

   ⒊（Ａ）之論述「法庭地法」與（Ｂ）之論述「累積適用」均屬錯誤 
（二）收養效力之準據法（§54Ⅱ） 

   依§54Ⅱ規定：「收養及其終止之效力，依收養者之本國法。」應以收養者之 

本國法為其準據法，因此不適用收養成立之準據法。惟究係指何時期之本國 

法？通說均認為以「收養成立時」之本國法為準，有助於法律適用之單純化， 

並且可以保護養子女之利益，避免收養成立後收養者任意變換國籍而改變已 

成立之親子關係及效力。故（Ｃ）之論述係屬錯誤，而（Ｄ）論述則屬正確。 

Ｑ04.我國男子甲與女子乙共赴 A 國留學，之後在 A 國就業、結婚。甲、乙均歸 

    化取得 A 國國籍，甲拋棄我國國籍，但乙仍保留我國國籍。甲在 A 國任職 

    之丙公司派甲來臺擔任臺灣地區總裁，時間預計為二年，二年後甲就可以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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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A 國高升為總公司之總經理。乙眼見甲有這個好機會，遂辭職陪甲回臺。不 

    料，回臺後，甲與臺灣分公司內部之職員發生婚外情，乙憤而向我國法院訴 

    請離婚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？ 

    (A)甲之本國法為 A 國法，乙之本國法依內國國籍優先原則，為我國法 

    (B)由於甲、乙依原訂計畫，二年後就要回 A 國，再加上甲、乙歸化 A 國已 

       久，故乙得主張其本國法應為 A 國法 

    (C)若乙之本國法為中華民國法律，甲、乙將無共同之本國法，須依與婚姻 

       關係最切之法決定可否離婚 

    (D)離婚事涉我國公序良俗，乙又具有我國國籍，從此觀點，我國應為關係 

       最切之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【解析】 
（Ｂ）由於甲、乙依原訂計畫，二年後就要回 A 國，再加上甲、乙歸化 A 國已 

      久，故乙得主張其本國法應為 A 國法 

【題目解答】 
（一）國籍積極衝突之處理 
⒈2010 年修法前： 
舊法§26 本文規定：「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，而當事人有多數國籍時，

其先後取得者，依其最後取得之國籍定其本國法。同時取得者依其關係最切

之國之法。」。 
⒉2010 年修法後： 

§2 規定：「依本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，而當事人有多數國籍時，依其關係最切之

國籍定其本國法。」，顯然揚棄舊法§26 本文之區分說，而改採統一說，不區分生來

衝突與傳來衝突，一概依關係最切說決定其應適用之準據法。所謂關係最切，應視

其住所地、營業地、主要財產分佈地、居留地等加以綜合觀察。 

  ⒊故（Ａ）之論述「內國國籍優先原則」錯誤，而（Ｂ）之論述則屬正確。 
（二）離婚要件之準據法 
  協議離婚及裁判離婚之實質要件及形式要件（方式），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

§50 之規定，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；無共同之本國法時，依共

同之住所地法；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，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切地之法律。故乙

起訴請求裁判離婚，離婚之要件應適用甲乙之共同之本國法，亦即Ａ國法，故

（Ｃ）及（Ｄ）之論述均屬錯誤。 

Ｑ05.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17 條關於意定代理準據法之規定，下列敘述何者錯 

    誤？ 

    (A)代理權之授與，與其原因法律關係（如委任契約）各自獨立，各有其準 

       據法 

    (B)本人與代理人間法律關係，不採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

    (C)法院於認定某地是否為關係最切地時，應斟酌所有主觀及客觀之因素， 

       除當事人之意願及對各地之認識情形外，尚應包括該地是否為代理人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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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其僱用人於代理行為成立時之營業地、標的物之所在地、代理行為地或 

       代理人之住所地等因素 

    (D)A 國人甲（本人）授權在 B 國營業之 B 國人乙（代理人）處分甲在 B 國 

       之財產，甲、乙未明示合意定其應適用之法律，則就甲、乙之間關於其 

       授權之內容及範圍之爭議，B 國法律乃關係最切地之法律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【解析】 
（Ｂ）本人與代理人間法律關係，不採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

【題目解答】 
（一）代理權之授與，與其原因法律關係（例如委任契約）本各自獨立，並各有 

其準據法。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§17 係針對代理權授與之行為，明定其應 
適用之法律，至其原因法律關係應適用之法律，則宜另依該法律關係（例 
如委任契約）之衝突規則決定之。（Ａ）之論述係屬正確。 

（二）本人與代理人間代理權之效力，涉民法§17 明定「在本人與代理人間之效 

   力」，應依本人及代理人明示之合意定其應適用之法律，以貫徹當事人意 
思自主原則。故（Ｂ）之論述「不採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」錯誤。 

（三）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§17 後段明定當事人無明示之合意者，則由法院就具 
體個案中之各種主觀、客觀因素及實際情形，比較代理行為及相關各地之 
間之關係，而以其中與代理行為關係最切地之法律，為應適用之法律。 

      （Ｃ）有關是否為關係最切地之論述係屬正確。 
（四）甲、乙未明示合意定其應適用之法律， 
      依涉民法§17 後段之規定，本案準據法 

應為「關係最切地之法」，而 
      授權之內容及範圍乃「處分 

甲在 B 國之財產」，應可認 

定其屬關係最切，故 B 國法 

律乃關係最切地之法律，（Ｄ） 

之論述係屬正確。 

Ｑ06.A 國人甲基於買賣之法律關係，對 B 國人乙有請求支付價金之債權。某日， 

    甲將對乙之債權賣給丙，兩人並做成債權讓與之合意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？ 

    (A)債權讓與為法律行為發生債之法律關係，以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 

       律 

    (B)關於債權讓與對於債務人與其他第三擔保人之效力，皆依原債權之成立 

       及效力所適用之法律 

    (C)甲將對乙之債權賣給丙，關於甲與丙間所締結之債權買賣契約，甲丙得 

       合意定其應適用之法律 

    (D)債權讓與為準物權行為，關於讓與人與受讓人間法律關係之準據法，為 

       原債權成立地之法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甲 乙 
委任 

處  分 

丙 

︵
本
人
︶ ︵

相
對
人
︶

代理權授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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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析】 
（Ｃ）甲將對乙之債權賣給丙，關於甲與丙間所締結之債權買賣契約，甲丙得 

      合意定其應適用之法律 

【題目解答】 

（一）所謂債權讓與，係指債之關係保持其同一，然債權之讓與人與受讓人間， 

讓與債權而變更債之主體之法律行為。核其性質為「準物權行為」，故（Ａ）

之論述「為法律行為發生債之法律關係（債權行為）」係屬錯誤。 
（二）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§32Ⅰ規定：「債權之讓與，對於債務人之效力， 

依原債權之成立及效力所應適用之法律。」，故（Ｂ）之論述對「債務人」

此部分係屬正確。§32Ⅱ規定：「債權附有第三人提供之擔保權者，該債權

之讓與對該第三人之效力，依其擔保權之成立及效力所應適用之法律。」

可知（Ｂ）之論述對「其他第三擔保人」此部分係屬錯誤。 
（三）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僅規定債權之讓與對於債務人（§32Ⅰ）及第三

人（§32Ⅱ）之效力所應適用之法律而已，至於當事人間之效力（即讓與

人與受讓人間）並無規定，惟通說認為，因債權之讓與本身屬法律行為

之一種，關於其成立及效力，在讓與人與受讓人間，應適用涉外民事法

律適用法§20 之規定，實屬當然，故（Ｃ）之論述「甲丙得合意定其應適

用之法律」係屬正確。 
（四）債權讓與為準物權行為，關於讓與人（甲）與受讓人（丙）間法律關係 

之準據法，依上（Ｃ）所述，應適用§20 之規定「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」

從通說見解以觀（Ｄ）之論述「原債權成立地之法律」自屬錯誤。 

Ｑ07.甲為 A 國人，住在 A 國邊境，於 B 國某貿易公司上班，經常開車往返於 A、 

    B 兩國。某日下班後，駕車於 B 國，見路旁一隻小狗，奄奄一息，雖脖子上 

    帶有項圈，卻找不到主人，甲於 B 國請獸醫診治，帶回家後旋即找到主人 

    乙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？ 

    (A)若甲欲依無因管理之法律關係向乙主張權利，則因主要管理地點在 A 國， 

       因此 A 國即為所稱之事務管理地 

    (B)關於無因管理所生債之法律關係，其準據法應準用契約關係之準據法， 

       因為無因管理在性質上為準契約 

    (C)事務管理地係指著手實施無因管理之地點，因此本案例中 B 國即為事務 

       管理地 

    (D)管理人著手實施管理後，若管理地點發生變更，則關於準據法之適用採 

       變更主義，應以請求前最後管理地之法律為準據法   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【解析】 
（Ｃ）事務管理地係指著手實施無因管理之地點，因此本案例中 B 國即為事務 

管理地 
【題目解答】 
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§23 規定，關於由無因管理而生之債，依其事務管理地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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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事務管理地，通常係指管理人開始管理後，為履行管理義務所採之方法之

地。依題意，主要管理手段為「甲於 B 國請獸醫診治」，故事務管理地應指 B 國，

故（Ｃ）之論述較為正確。 

Ｑ08.我國國民甲在 A 國經商，與 A 國商人乙發生糾紛。甲回國後，乙在 A 國起 

    訴，甲未出庭，故 A 國法院以一造缺席判決甲敗訴。乙現持該判決請求我 

    國法院執行。甲則抗辯 A 國無管轄權，並抗辯未受合法通知。下列敘述何 

    者正確？ 

    (A)A 國法院是否如同甲所主張為無管轄權之法院，以程序依法庭地法之原 

       則，應依 A 國法認定 

    (B)甲雖抗辯未受合法通知，若乙已經委請臺灣律師親自送達給甲，甲之抗 

       辯將為無理由 

    (C)我國法院承認判決時，應就該外國判決所適用之法律是否有誤再為審查 

    (D)A 國判決內所認定之事實，我國法院不應再為審查  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【解析】 
（Ｄ）A 國判決內所認定之事實，我國法院不應再為審查 

【題目解答】 
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零二條第一項規定： 
「外國法院之確定判決，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，不認其效力： 

一、依中華民國之法律，外國法院無管轄權者。 
二、敗訴之被告未應訴者。但開始訴訟之通知或命令已於相當時期在該國     

合法送達，或依中華民國法律上之協助送達者，不在此限。 
三、判決之內容或訴訟程序，有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。 
四、無相互之承認者。」，此為我國就外國判決承認之相關規定。 

（一）依民訴§402Ⅰ①之規定外國法院有無管轄權，尚應依中華民國之法律加以

檢視，故（Ａ）之論述錯誤。 
（二）委請「臺灣律師親自送達給甲」非屬中華民國法律上之協助送達方式，故 

（Ｂ）之論述錯誤。 
（三）「外國判決所適用之法律是否有誤」非屬本國法院審視範疇，故（Ｃ）之 

論述錯誤。 
（四）「判決之內容或訴訟程序」有無違背中華民國之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，為

我國法院審查之內容，至於「認定事實」「適用法律」均不在審查之列，

故（Ｄ）之論述正確。 

Ｑ09.甲為杜拜國人，杜拜國為伊斯蘭教國家，允許一夫多妻。甲分別娶杜拜國 

民乙、日本人丙、中華民國國民丁女為妻，並在杜拜國共同生活，嗣因丁不 

耐杜拜國夏天高達攝氏 45 度之氣溫，乃私下回到中華民國臺北。甲因而在 

中華民國法院起訴，請求丁應回杜拜國履行同居義務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？ 

    (A)關於甲、丁婚姻是否有效之問題，應適用婚姻效力之準據法 

    (B)甲、丁重婚之問題，應適用杜拜國法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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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C)丁為中華民國人，關於甲、丁婚姻之效力，適用中華民國法律 

    (D)本件甲、丁同居義務之準據法為杜拜國法律，為當事人住所地法，故無 

      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6 條反致規定之適用        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【解析】 
（Ｄ）本件甲、丁同居義務之準據法為杜拜國法律，為當事人住所地法，故無 

      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6 條反致規定之適用 

【題目解答】 
（一）關於甲、丁婚姻是否有效之問題，涉及婚姻之成立（實質要件）（允許重 

婚與否），依§46 本文規定應併行適用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，故（Ａ）之 
論述「適用婚姻效力之準據法」係屬錯誤。 

（二）同上所述，關於甲、丁重婚之問題，亦即甲、丁婚姻是否有效之問題，應

併行適用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，換言之，甲男適用杜拜國法律，而丁為中

華民國人，適用中華民國法律，故（Ｂ）之論述「適用杜拜國法律」錯誤。 
（三）同上所述，甲男適用杜拜國法律，而丁為中華民國人，適用中華民國法律，

故（Ｃ）之論述「適用中華民國法律」錯誤。 
（四）§47 規定：「婚姻之效力，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；無共同之本國法時，依

共同之住所地法；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，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切地之法

律。」甲丁之間無「共同之本國法」而應依「共同之住所地法」亦即杜拜

國法律，而以住所為連繫因素所成立之準據法時，無反致之適用。故（Ｄ）

之論述正確。 

Ｑ10.A 國公司甲向該國乙銀行借款。甲為我國公司丙最重要的客戶，故要求丙提 

    供其所有而座落於我國之土地設定抵押權以擔保甲對乙銀行之借款。由於乙 

    銀行在我國亦有分行，故 A 國之總行應允由丙提供抵押權擔保。之後，乙 

    銀行在 A 國之總行將其對甲之債權包裝成金融資產出售給丁公司，丁公司 

    將其證券化，再賣給一般投資人。當時借款時，就借款契約約定以 A 國法 

    為準據法。現在證券化後，請問對丙而言，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？ 

    (A)乙銀行將對甲之債權讓與丁，對丙之效力應依 A 國法而定 

    (B)乙銀行將對甲之債權讓與丁，對丙之效力應依我國法而定 

    (C)乙銀行將對甲之債權讓與丁，對丙之效力應重新約定準據法 

    (D)乙銀行將對甲之債權讓與丁，對丙不生任何效力   （101 年司法官） 

【解析】 
（Ｂ）乙銀行將對甲之債權讓與丁，對丙之效力應依我國法而定 
【題目解答】 
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§32Ⅱ規定：「債權附有第三人提供之擔保權者，該債權

之讓與對該第三人之效力，依其擔保權之成立及效力所應適用之法律。」而§38

Ⅰ規定：「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。」故債權讓與對提供抵押權擔保之第三人

丙而言，應適用抵押標的物所在地之法律，亦即我國法，故（Ｂ）之論述正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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